
第 195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9月13日

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新郑路111号

郑州良运实业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5503733

申 请 人

河南有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3类：白酒；果酒（含酒精）；含酒精水果饮料；酒精饮料（啤酒除外）；酒精饮料原汁；

酒精饮料浓缩汁；预先混合的酒精饮料（以啤酒为主的除外）；食用酒精；蒸馏饮料；已调味

的麦芽酿制的酒精饮料（啤酒除外）

申请日期 2025年05月24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9月14日至2025年12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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